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19-10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淮北市乐新商贸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投资淮北市乐新商贸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21,000万元，通过受让股权及

增资方式收购淮北市乐新商贸有限公司75%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6）。

2019年12月27日，淮北市乐新商贸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淮北市相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淮北市乐新商贸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603MA2U7LA31D(1-1)

3、注册资本：陆仟万圆整

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3日

6、法定代表人：傅元惠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凤凰山经济开发区淮海西路6号3幢

9、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零售，热食

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制售；猪肉、牛肉、羊肉的收购及批发零售；禽、蛋类

的批发零售；酒、饮料及茶叶批发零售；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水产品冷冻加工；水产品、日用杂

货、化妆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服装针织、床上用品、鞋帽批发零售；花卉、五金产品、

家具、建筑材料、果品、蔬菜、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日用品、卫生用品、家居用品、金银制品、Ⅰ类

医疗器械的互联网及实体店销售；卷烟、雪茄烟、图书及期刊、音像制品、食盐的零售；展览展示服

务、清洁服务、洗浴服务；自有房屋、设备和柜台租赁；票务代理；企业营销策划；普通货物仓储；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6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4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07,868,57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8.54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对所需审议议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保森、公司财务总监栾尚

运、副总经理姚明舒、崔文传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07,095,774 99.8105 751,600 0.1842 21,200 0.005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玉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

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9-123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7日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

议案》。 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原激励对象中8人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

将其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根据《东北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对该等人士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合计879,10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904,726,630股变更为

903,847,53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由904,726,630元减少为 903,847,530元（最终结果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为准）。由于公司2019年中期进行了10股转增4.9股的权益

分派，故上述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3.84元/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原激励

对象中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819,5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907,867,630股（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登记

完成后的预计公司股份数）变更为907,048,13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由907,867,630.00元减少

为 907,048,130.00元（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为准）。公司本次

回购限制性股票总价为3,146,880.00元，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

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如下：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

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2月10日期间，每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李腾

（3）邮政编码：110027

（4）联系电话：024-25806963

（5）传真号码：024-25806400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9-124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取得药品

GMP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

限公司取得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 现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GMP证书》信息

证书编号：LN20190076

企业名称：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认证范围：小容量注射剂（102车间B线）

有效期至：2024年11月24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102车间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B主要用于左卡尼汀注射液的

生产。本次相关生产线通过GMP认证，有利于公司连续稳定地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对公司未来经

营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药品生产、销售情况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

2019-098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玉津中路1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4,844,03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9.83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俊辉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4,844,0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 于 变 更 会 计 师 事

务所的议案

11,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1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周姗姗、郁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宏辉果蔬章程等

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99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2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00起。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9年12月27日上午9:15）至投票结束时

间（2019年12月27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4、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肖云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8人，代表股份297,685,6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253％，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共28人，代表股份297,685,6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53%。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4人,代表股份3,87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8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4人， 代表股份293,813,8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6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同意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的议案》

公司同意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国华兴益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筹）”（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后的公司名称为准）。 拟设立

的“国华兴益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筹）”经营范围为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范

围为准。注册地址暂定设于上海市，计划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亿元。其中国华人寿拟投资4亿元，占“国华

兴益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筹）” 出资比例的80%；新理益拟投资1亿元，占“国华兴益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筹）”出资比例的20%。

同意授权公司及国华人寿董事会根据筹建“国华兴益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筹）” 的实施情况、

政策调整及监管部门的意见，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修

订、调整或终止本次筹建“国华兴益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筹）”的方案，修改补充或签署执行与本次

筹建工作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筹建工作相关的申报事项。

本议案是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刘益谦、王薇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677,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2％；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677,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2％；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彭磊 方伟

3、结论性意见：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彭磊、方伟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天茂集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天茂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759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

2019-053

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股份解质与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 或“公司” ）股东林立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3,

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13,017,63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9.84%，

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接到林立东先生的告知函，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解质及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1.林立东所持公司股份解质基本情况

2018年03月09日，林立东将其持有的洲际油气91,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通过股票质押的方式

质押给鲁滇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质押起始日为2018年03月09日，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2019年08

月26日。

股东名称 林立东

本次解质押股份

91,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0.3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2%

解质时间

2019

年

8

月

27

日

持股数量

113,200,000

股

持股比例

5.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2,017,635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9.4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7%

2.林立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24日，林立东将其持有的洲际油气91,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通过股票质押的方式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期限为12个月，质押起始日为2019年12月26日，质押到期

日为2020年12月26日。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售股

（

如是

，

注明限售

类型

）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林立

东

否

91,000,000

股

无限售流通股 否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20

年

12

月

26

日

山东省国

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

司

80.39% 4.02%

偿还债

务

合计

-

91,000,000

股

无限售流通股

- - - - 80.39% 4.02% -

3.�质押股份无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立东持有公司股份113,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林立东累计质

押公司股份113,017,63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9.84%，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林

立

东

113,200,000 5.00% 22,017,635 113,017,635 99.84% 4.99% 0 0 0 0

合

计

113,200,000 5.00% 22,017,635 113,017,635 99.84% 4.99% 0 0 0 0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9-100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

减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

缓先生、谢小梅女士（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发来的《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稀释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其个人

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215,457,61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9,103,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36.71%。 公司于2019年1月7日非公开发行股份9,569,732股，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35.15%；2019年6月5日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90,010,938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15,038,28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12月26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961,327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9,911,1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1%。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博敏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

2019-101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刘燕平女士、谢建中先

生和谢彬彬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刘燕平女士、谢建中先生和谢彬彬先生分别持有

公司股份23,160,900股、21,844,900股和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5%、6.93%和0.02%。上述股份

一部分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该部分股份已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临2019-047）》。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股东刘燕平女士、谢建中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期间已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刘燕

平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15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谢建中先生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15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燕平女士、谢建

中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0,010,900股和18,69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5%、5.93%。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燕平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3,160,900 7.35%

IPO

前取得

：

16,543,5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

6,617,400

股

谢建中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1,844,900 6.93%

IPO

前取得

：

15,603,5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

6,241,4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刘燕平

23,160,900 7.35%

夫妻

谢建中

21,844,900 6.93%

夫妻

谢彬彬

56,000 0.02%

谢建中之子

合计

45,061,800 14.30%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刘燕

平

3,150,000 1%

2019/7/4～

2019/8/19

集中竞

价交易

12.24－

16.74

46,252,290.39

未完成

：

324,135

股

20,010,900 6.35%

谢建

中

3,150,000 1%

2019/11/22～

2019/12/17

集中竞

价交易

17.55－

19.55

58,532,375.44

未完成

：

126,735

股

18,694,900 5.9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2/28

证券代码：

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9-102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

减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公司股东刘燕平女士、谢建中

先生（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和《博敏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

增加被动稀释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其个人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167,350,0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2,147,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19.21%。 公司于2018年8月9日发行股份48,107,613股购买资产，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14.92%；2019年1月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9,569,732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比例被动稀释至14.29%；2019年6月5日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90,010,938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15,038,28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12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6,300,0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8,70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9%。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博敏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8日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博敏电子

股票代码：603936

信息披露义务人1：徐缓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谢小梅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

股份变动性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稀释、主动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博敏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徐缓先生

、

谢小梅女士

上市公司

/

博敏电子

/

公司 指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指 徐缓先生和谢小梅女士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

变动

、

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稀释以及减持公

司股份之行为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准则第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 书

（

2014

年修订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徐缓）

姓名 徐缓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140219660324****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谢小梅）

姓名 谢小梅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140219650815****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说明

徐缓先生、谢小梅女士系夫妻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徐缓、谢小梅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徐缓先生持有博敏电子50,

833,000股，占博敏电子总股本的23.59%；谢小梅女士持有博敏电子28,270,000股，占博敏电子总股本

的13.12%，两人合计持股比例为36.7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公司于2019年1月7日非公开发行股份9,569,732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及其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而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意向。

信息披露义务人徐缓先生于2019年12月20日向博敏电子提交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拟自公

告披露之日起的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405,444股， 占公司总股本

2.03%。 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将停止减持股份。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徐

缓先生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82,000股，徐缓先生持有股份数量下降至63,872,442股，持股比例下

降至20.27%，谢小梅女士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为11.44%，两人合计持股比例为31.71%，尚未完

成上述减持计划。 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将结合自身情况并遵守其在《招股说明书》承

诺，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其

名下的股份总数的10%。亦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9,911,1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1%。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215,457,61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9,103,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36.71%。 公司于2019年1月7日非公开发行股份9,569,732股，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35.15%；2019年6月5日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90,010,938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15,038,28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12月26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961,327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9,911,1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徐缓先生、谢小梅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99,911,142股。 其中，徐缓先生已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9,500,000股，谢小梅女士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9,89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9年1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94）。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徐缓

182,000 0.06%

大宗交易

2019

年

12

月

26

日

15.65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博敏电子住所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联系电话：0753-2329896

传真号码：0753-2329836

联系人：黄晓丹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徐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谢小梅

年月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 东 省 梅 州 市 东 升

工业园

B

区

股票简称 博敏电子 股票代码

60393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徐缓

、

谢小梅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深圳市宝安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其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

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持股数量

：

79,103,000

股

持股比例

：

36.71%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持股数量

：

99,911,142

股

持股比例

：

31.7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徐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谢小梅

年月日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博敏电子

股票代码：603936

信息披露义务人1：刘燕平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谢建中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

股份变动性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稀释、主动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博敏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刘燕平女士

、

谢建中先生

上市公司

/

博敏电子

/

公司 指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

变动

、

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

被动稀释以及减持公司股份之行为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准则第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 书

（

2014

年修订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刘燕平）

姓名 刘燕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140219670825****

住所 梅州市梅县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谢建中）

姓名 谢建中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140219590802****

住所 梅州市梅县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说明

股东刘燕平女士、谢建中先生系夫妻关系，谢彬彬先生系谢建中先生之子，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刘燕平女士、谢建中先生、谢彬彬先生

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 刘燕平女士持有博敏电子16,543,500股， 占博敏电子总股本的

9.89%； 谢建中先生持有博敏电子15,603,500股， 占博敏电子总股本的9.32%， 两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19.2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9日发行股份48,107,613股购买资产和2019年1月7

日非公开发行股份9,569,732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及其根据个人资金需求减持公司

股份所致。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意向。

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票将结合自身情况并遵守其在《招股说明书》承诺，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15%。 同时也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 在任意连续90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8,705,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9%。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167,350,0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2,147,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19.21%。 公司于2018年8月9日发行股份48,107,613股购买资产，信息披露义

务人被动稀释至14.92%；2019年1月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9,569,732股，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稀释至

14.29%；2019年6月5日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90,010,938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15,038,283股；信息

披露义务人于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12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6,300,000股。 本次权

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8,70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刘燕平女士、谢建中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38,705,800股。 其中，刘燕平女

士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5,960,000股，谢建中先生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5,940,000股，详见上市公司

2019年12月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92）。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刘燕平

3,150,000 1%

集中竞价交易

2019/7/4-2019/8/19 12.24-16.74

谢建中

3,150,000 1%

集中竞价交易

2019/11/22-2019/12/17 17.55-19.55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博敏电子住所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联系电话：0753-2329896

传真号码：0753-2329836

联系人：黄晓丹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燕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

谢建中

年月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

业园

B

区

股票简称 博敏电子 股票代码

60393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刘燕平

、

谢建中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梅州市梅县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其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合计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持股数量

：

32,147,000

股

持股比例

：

19.21%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持股数量

：

38,705,800

股

持股比例

：

12.2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燕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

谢建中

年月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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